
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 

指定仲裁员的实务细则（PN-01/07） 

（主簿官于 2007 年 4 月 1 日签发生效） 

 

序言 

 

1. 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以下简称“仲裁中心”）根据本机构仲裁规则的条款指定仲裁员。

仲裁中心依照当事人的合同约定、《国际仲裁法》和《仲裁法》的默示选择规定以及应

国际仲裁机构的请求指定仲裁员。 

 

指定标准 

 

2. 仲裁员的指定标准在有关法律条规中已有规定，在当事人合同中亦时有约定。仲裁中心

将按照这些标准指定仲裁员。但在任何情况下，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指定一位德才兼备、

独立公正的仲裁员，并且能被当事人认识到他确实是位独立公正的仲裁员。 

3. 此外，仲裁中心努力为当事人以合适的费用、指定合适的仲裁员、审理合适的案件。仲

裁中心指定候选人，既已认为候选仲裁员能够以快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解决争议，符

合当事人的期望。 

 

利益冲突审查 

 

4. 为了使指定仲裁员在任何可能情况下，不仅在事实上独立公正，而且也让当事人感觉到

如此。仲裁中心在考虑指定候选人时对仲裁员利益冲突的可能因素进行审查，这将增加

当事人对仲裁庭的信心。 

5. 接受考察的被指定人按照仲裁中心的仲裁员道德准则执行冲突审查，坦诚披露所有过去

和现在与任何一方当事人的关系以及对其独立公正性可能引起正当怀疑的其他事项。 

6. 对于规则允许当事人指定仲裁员的情形，候选仲裁员也得通过独立公正性审查后，方可

获得仲裁中心的指定确认。 

 



费用确定（仲裁中心指定仲裁员） 

 

7. 在仲裁中心支持协助下进行的仲裁，所有仲裁员的费用均由仲裁中心确定，因此，仲裁

员应当避免与当事人讨论指定条件。仲裁员报酬按照《收费表》的限额，以小时为单位

计算（详见下文）。 

8. 仲裁中心鼓励仲裁员按照争议标的大小和案件性质制定小时计费表，而不是固定一个不

变的小时费率。这对于指定仲裁员案件，仲裁中心有一个较宽的仲裁员选择范围，而对

仲裁员而言，也有更多的被指定机会。 

9. 仲裁中心与指定候选人接触时将提议一个适合案情的小时费率。仲裁员可能会有自己的

正当理由，认为所建议的费率不可接受，对此仲裁中心完全理解。在这种情况下，仲裁

中心将要求候选人说明其通常的小时收费或者可接受的小时费率表。仲裁中心将保存这

些资料，以便将来有机会为该位候选人提供可接受的小时计费的案件。 

10. 确定仲裁员费用（包括限额）后，仲裁中心将尽可能地根据仲裁费用、争议性质和标的

大小之间的比例程度，以及在三人仲裁庭的情况下仲裁员之间的比例程度，考虑费用的

保管需要。 

 

费用确定（当事人指定仲裁员） 

 

11. 此外，对于规则允许当事人提名仲裁员的情形，仲裁中心同样按照上面第 10 段的规定，

确定当事人提名的仲裁员的费用和指定条件。 

 

当事人指定仲裁员时的指定确认 

 

12. 仲裁员通过利益冲突审查并同意其指定条件后，仲裁中心将确认由当事人指定的仲裁

员。 

 

费用额度（所有仲裁员） 

 

13. 作为加强仲裁的成本效益的一种方式，仲裁中心对所有案件引入了仲裁员费用限额设定

系统。按照仲裁员同意的小时费率和审理案件的时间收费，但不得超过案件设定的限额。 



14. 仲裁员费用限额以预估案件的标的额大小和复杂程度为参考确定。在指定仲裁员时设定

规定限额。限额的重新审核以对案情了解深入程度为准。当事人陈述交换完毕时，仲裁

中心将应仲裁员的请求重新审核费用额度。仲裁员应当在陈述交换完毕一个月内向仲裁

中心提出审核请求，除非主簿官认为存在导致推迟提出审核请求的特殊情形。 

 

仲裁中心财务管理 

 

15. 仲裁中心对仲裁员费用账户和其他仲裁财务方面的管理，按照仲裁员费用实务细则

（PN-02/06）执行。 

 

仲裁员服务费 

 

16. 2007 年 4 月 1 日以后指定的仲裁员，无需向仲裁中心支付服务费。 

17. 原 2006 年 3 月 1 日起实施的仲裁员指定实务细则（PN-03/06）予以废止。 

 


